附件1：
2023年黑龙江省大学生武术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二、承办单位

哈尔滨师范大学

三、协办单位

黑龙江省大学生体育协会武术分会

四、比赛时间与地点

1.比赛时间：2023年11月18日-19日

2.比赛地点：哈尔滨师范大学武术馆
五、参赛单位及分组

（一）参赛单位
各普通高等院校
（二）竞赛分组

1.甲组（普通本科学校）

2.乙组（体育院校、高职院校体育专业学生、高水平运动员）

3.丙组（高职高专学校）。
（三）竞赛项目：（按甲组、乙组、丙组男、女分别设项）

1.个人单项：（按甲、乙、丙组男、女组分别设项 ）
（1）拳术：长拳、南拳、自选太极拳、传统太极拳（自选太极拳时间为3-4分钟、传统太极拳时间为5-6分钟）
（2）器械：刀术、剑术、枪术、棍术
（3）传统项目：
A.其它拳术：
一类拳：形意、八卦、八极
二类拳：劈挂、翻子、通背
三类拳：地趟、象形
四类拳：查、花、红、炮、少林拳
B.其它器械：
单器械
双器械
软器械
太极器械(时间为3-4分钟)

注：个人项目报名不足3人时，则进行合组比赛。
2.集体项目（每单位每组别各限报一支代表队）
注：各种拳械自由编排组合，时间为3-5分钟

3.对练项目：每队可报男、女各一组，每组对练限3人以内。
六、运动员参赛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参赛运动员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并按照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有关规定，经考生（户籍）所在地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审核，达到该校当年、当地考试录取分数线录取的在校在读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及研究生。

2．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全日制在校学习，遵守学校各项纪律和有关规定，并经医院体检证明身体健康并适宜参加武术套路锦标赛（须有当地县区级以上医院的体检证明）。另须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保险金额为保险公司核准的最高金额）。
3．属于进修班、干训班、专修班、短训班、培训班、代培班和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职工大学、自修大学、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等所有属于成人高等教育系列的学生，均不得参加本次比赛。

（二）甲组报名参赛条件

符合全国高等院校报考条件，经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并符合教育部制定的有关招生录取政策，被正式录取的普通高等院校的在校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不含大学学段曾在体育院校学生（包括体育教育、运动训练专业）、各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学校的运动员。

（三）乙组报名参赛条件

1．体育院校学生（包括体育教育、运动训练专业）。

2.大学学段曾在体育院校学生（包括体育教育、运动训练专业）、各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学校的运动员。

（四）丙组报名参赛条件

符合全国高等院校报考条件，经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并符合教育部制定的有关招生录取政策，被正式录取的高职、高专院校考生。

（五）运动员在省内参赛次数和学制时间相等。

（六）凡不符合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有关规定者；或虽经正规录取，但曾经是或目前仍属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运动队正式的在编运动员，均不得参加比赛。凡在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履行注册或参加竞技系列赛事的运动员不能参赛。

七、报名及交验材料
（一）报名
1.各单位限报甲组、乙组、丙组各一队，甲组、乙组、丙组男女单项运动员各六名。集体项目运动员各单位限报6—10名男女不限。各单位限报领队1名，教练员1—2名。每名运动员限报三个个人项目比赛（不含对练和集体项目）（注：1、同类项目限报一项，不可兼报，例如：长拳类，南拳类，自选太极拳类，传统太极拳类，刀术类、棍术类、一类拳、一类器械等）；

2.运动员另可兼报对练和集体项目。

3.各单位可报裁判员1—2名（必须是注册的国家二级以上的裁判员），以备大会聘用（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

4.各代表队于2023年11月3日中午12时前将报名表电子版（word）和盖章后扫描的PDF（或图片），以“学校+武术报名”为主题发送至电子信箱：hljxstx@163.com，联系人：李文胜（13101509977），燕敬辉（18846182936）。逾期无效。

（二）交验材料（报到时）
1.运动员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加盖公章的报名表原件（附件2）；

3.运动员学籍证明（盖章的入学三联单）或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加盖学校公章）；
4.保险证明（附件3）：各参赛单位所有人员必须自行购买关于本次比赛的人身意外伤害险，保障内容包括：意外身故和残疾（保额不低于10万）；意外医疗包含门急诊和住院费用（保额不低于2万）；及由于比赛引发的其他相关问题等。保险有效期时间包括比赛来回途中；

5.体检证明（附件4）；参加比赛的所有运动员都须经当地县区级以上医院体检证明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所报名项目比赛的体检报告（体检报告必须有心电图监测）；

6.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附件5）；

以上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者不得参赛。

8.各单位参加领队教练员会议时请携带2×3米校旗一面。

八、竞赛办法

1.本次竞赛为团体和个人单项赛。
2.比赛器材各单位自备。
3.集体项目规定6—10人，每少或多一人由裁判长从该队应得分中扣0.5分。
4.集体项目演练时间每超出或不足达1—5秒（含5秒），由裁判长扣0.1分，依此类推。
5.集体项目运动员可由单项运动员兼报也可单独选派（必须符合上述运动员的要求）。
6.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制定的最新《国际武术套路竞赛规则》，具体事宜在教练员、裁判员会议上确定。
7.各单位比赛运动员按秩序册顺序上场（抽签办法：由仲裁主任、总裁判长、编排记录长提前统一进行抽签）。
8.乙组运动员不可跨组比赛；甲组、丙组运动员允许参加乙组比赛。
九、录取名次及奖励

1.各组别各单项（含对练）分别录取前八名，颁发获奖证书，按9、7、6、5、4、3、2、1记入总分。集体项目各组录取前八名，按单项加倍计分。
2.团体名次
（1）甲组、乙组、丙组分别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奖杯，5-8名颁发奖牌。
（2）团体名次按各单位男女运动员在各单项比赛中得分的总和计算。得分多者团体名次列前，若相等，以获得第一名多者团体名次列前，再相等，以获得第二名多者团体名次列前，依此类推。
3.本次比赛评选优秀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及体育道德风尚单位并颁发证书。
十、资格审查
1.为了端正赛风，体现举办学生比赛突出教育特色，以育人为宗旨的指导思想。资格审查委员会将在比赛前、比赛中和比赛后对运动员的资格进行审查。如在报名后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取消其参赛资格，并不得补报或更换其它运动员；如在比赛中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取消其比赛资格和全队已赛成绩，并按中国学生体协关于《中国学生体育竞赛处罚条例》进行处罚。

2.如对运动员资格有异议提出申诉者，必须向资格审查委员会提交经领队核准并签名的申诉报告及详实的佐证材料，同时缴纳申诉费2000元人民币方可受理，胜诉者将如数返还申诉费。

十一、赛风赛纪

为端正赛风，体现举办学生比赛突出教育特色，以育人为宗旨的指导思想。资格审查组将在比赛前、比赛中对运动员的资格进行审查。 如在报名后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取消其参赛资格，并不得补报或更换其它运动员。如在比赛中发现， 取消其比赛资格和比赛成绩，收回证书，罚没抵押金1000元，每人次从团体总分中扣减10分的处罚，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视情节给予赛区通报或全省通报。重新缴纳保证金后该队方可继续参赛。

十二、经费

（一）各参赛单位须缴参赛费每队1000元，两个组别1500元。
（二）通过银行转款至以下账户：

户  名：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

开户行：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民支行

账  号：674020071809016。

注：缴纳方式只接受转账（手机网上银行转账也可），现金缴纳的请到银行柜台按上面账号支付；均需备注“报名单位简称+武术”字样。

财务联系人：奚德胜13796613739

（三）所有参赛队交通费、食宿费自理，由派出单位按本单位财务相关规定执行。
十三、保险及体检

1.参加比赛的所有运动员、应在单位所在地保险公司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未办理保险的单位必须出具由单位盖章的证明，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2.参加比赛的所有运动员都需经医院体检证明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所报名项目的比赛。未办理体检的运动员必须出具由单位盖章的证明，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十四、赛前联席会
各参赛队领队、教练员和裁判员赛前联席会议时间：11月17日下午16时。地点：哈尔滨师范大学体育馆会议室。请按时参加。
十五、裁判员

赛会仲裁、裁判长及裁判员由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选派。
十六、本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